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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蒙水水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1 月 12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1 月 4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内蒙古绰勒水利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李国凡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陆珺、内蒙古慧灵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锡林浩特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布仁金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自行辩护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2 年 4 月 7 日，为了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原被告双方签订了

《锡林浩特市防洪及景观水利工程建设-移交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双方约定以

BT 方式合作建设锡林浩特市城区水系及水环境工程（后锡林郭勒盟发改委核准

项目名称为锡林浩特市外环农牧区防洪综合治理工程）。双方对项目投资规模、

建设周期、回购款计算原则、权利义务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合作协议生效后，原

告开始筹集建设资金并着手管理人员和施工队伍的组织与安排，被告也设立了第



公告编号：2022-001 

三人为项目法人，全面负责办理合作项目的建设手续，并代为履行被告在合作协

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 

2012 年 7 月、12 月和 2013 年 7 月、11 月，锡林浩特市外环农牧区防洪综

合整治工程的建设手续获准后，被告即对锡林浩特市外环农牧区防洪综合整治工

程先后四次公开招标，并在原告中标后与其签订了锡林浩特市外环农牧区防洪综

合整治（1—4 期）施工合同书，其中一期工程的合同价款为 87,695,320 元；二

期工程的合同价款为 88,930,585 元；三期工程的合同价款为 44,229,498 元；四期

工程的合同价款为 56,141,187 元；同时，双方在合同中对每期工程的施工期限、

施工范围、建设模式、工程进度款的支付、工程价款的结算、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进行了约定。施工合同生效后，原告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完成了施工建设任务，

但被告通过第三人仅向原告支付了部分合同价款。2015 年 1 月 17 日，原告与第

三人及监理公司对锡林浩特市外环农牧区防洪综合整治工程1-4期已完工程进行

了结算，三方确认已完工程结算价款为 247,911,567 元，届时，被告通过第三人

仅付合同价款为 100,470,000 元。 

2015 年 7 月 6 日，原被告双方又签订了《锡林浩特市外环农牧区防洪综合

整治工程（二期）合同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合同价款为 10,096,806 元，建设周

期为 52 天，双方还对建设内容、工程款的支付、工程质量、双方责任义务等内

容进行了约定。合同生效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完成了施工任务，但被告并

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 

2016 年 4 月 15 日，原被告双方又签订了《锡林浩特市外环农牧区防洪综合

整治工程续建工程施工合同书》，双方约定合同价款为 43,252,300 元，建设周期

为 30 天，双方还对施工范围、工程价款结算依据、工程款支付等内容进行了约

定。合同生效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完成了施工任务，但被告并依然没有按

照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 

2018 年 10 月 31 日，原告与第三人及监理公司对《锡林浩特市外环农牧区防

洪综合整治工程（二期）合同补充协议》和《锡林浩特市外环农牧区防洪综合整

治工程续建工程施工合同书》项下工程进行了结算，确认锡林浩特市外环农牧区

防洪综合整治工程（二期）即橡胶坝工程结算价款为 5,003,667 元，锡林浩特市

外环农牧区防洪综合整治工程续建工程结算价款为 34,696,16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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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原告完成的锡林浩特市外环农牧区防洪综合整治工程结算价款总额为

290,187,835 元，截止 2018 年 8 月 14 日，被告仅付工程价款 190,620,000 元，其

余 99,567,835 元工程欠款虽经原告反复催讨，但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拒不支付。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 99,567,835 元及逾期利息；请求判令被告

承担诉讼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子公司为促进应收账款回收提出本次诉讼，该诉讼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有利于应收账款回收进展，若胜诉将对公司的财务方面会产生积极

影响。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民事起诉状； 

（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传票。 

 

 

内蒙古蒙水水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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